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刘阿姨到医院看病， 谁知病

还未看成， 她却因为起身被椅子绊倒而摔

伤。 为此， 她将医院告上法院。 日前， 长

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座椅存

在绊倒人的风险， 医院未尽到合理的管理

义务， 判决医院承担 30%责任。

2018 年 1 月 5 日， 刘阿姨前往本市

一医院就医， 坐在医院二楼的 B 超候诊

区的座椅上候诊。 当她起身时， 被前排候

诊座椅椅脚绊倒致伤。 她认为因医院提供

的座椅间距较小， 导致她绊倒。 刘阿姨认

为她的受伤是因医院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

障义务所致， 故诉至法院， 要求医院承担

七成责任。

医院则表示， 医院对事发的时间、 地

点、 过程无异议， 但认为医院已经在候诊

室的墙上和地上设置了“小心跌倒” 的警

示标识。 当时地面光滑平整， 没有障碍物

或水渍。 并且候诊室座椅是可以活动的，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个人需求调整。 刘阿姨作

为成年人， 起身时可以看到前方椅子的距

离， 如果她加强注意， 是可以避免摔倒的。

因此医院认为刘阿姨摔倒是其自身原因所

致， 医院没有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医院提交的照片显

示， 候诊室的座椅椅脚呈倒三角形， 四张椅

子连在一起为一组， 可以移动， 前后排距离

较小的情况下确实存在绊倒人的风险。 法院

认为医院未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 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刘阿姨进入公共场所， 本人

对自身安全的保护亦应负有谨慎注意义务。

刘阿姨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 若能多加注意、 小心行走是可避免本次

事故的发生， 故其本人对损害后果亦应承担

相应责任。

据此， 对刘阿姨合理损失， 法院酌定由

医院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其余由刘阿姨自

行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医院赔偿刘阿姨医疗

费、 残疾辅助器具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

等 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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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疑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 149条、第 151条

●风险提示 当公司利益遭受不法

侵害时，股东应当积极行使

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及时为公司止损。 虽然诉

讼的直接受益方是公司， 但股东也是最终的受

益方。

●法条依据

股东代表诉讼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主讲人介绍:

詹文沁， 上海一中院

立案庭法官助理， 上海海

事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爱好阅读、 写作、 电影、

美食、 旅行。

明莉公司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小莉与小

明都是该公司股东。 小明担任明莉公司经理，

企业改制后担任董事长。 小明在担任明莉公司

经理期间， 以虚开发票、 虚列成本、 应付款转

入营业外收入等方式套取现金， 造成明莉公司

大量资金外流。 小莉得知此事后， 将小明告到

法院。

●立法本意

本案法院会受理小莉的诉讼

吗？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

究公司机关成员责任或实现其他权利时， 由具

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维护公司利益， 并出于

追究这些成员责任或实现这些权利的目的， 依

据法定程序代表公司提起的诉讼。

设置股东代表诉讼制

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一、在

公司利益受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以及其他人的非法侵害时对公司和股东的合法

权益的保护功能。二、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等相关人员从公司谋取不当利益

的预防功能。

股东代表诉讼受理条件：

1、主体资格。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

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2、前置程序。 上述股东应当先书面请求监

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损害公司利益的，前述

股东应当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

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只有在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在收

到前述股东的申请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超过

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

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 前述股东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

讼。

3、诉讼请求。 股东代表诉讼不同于股东为

维护自身利益向公司或其他人提起的直接诉

讼。其原告只是享有名义上的诉权，胜诉后利益

归于公司， 提起诉讼的股东只是由于拥有股份

而间接受益。

法院能否受理小莉提起的诉讼， 需要结合

小莉持有明莉公司的股份以及是否向监事会或

监事提出过书面请求加以判断。 若符合前述受

理条件，法院即可受理本案。

买房不成 网上发帖称“黑中介”
一女子因侵犯名誉权被判赔偿6000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张先生因为饮酒就找了个代

驾， 不料自己的奔驰车却因此遭殃， 刚刚

起步， 轮毂就与花坛处的路沿石碰擦。 由

于对于维修费用的争议， 双方争执不下，

于是张先生便将代驾司机梁先生告上法

院。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

2018 年 10 月 18 日凌晨， 张先生因

朋友不适， 要送他去医院， 但张先生刚刚

喝过酒， 于是就找了代驾。 代驾梁先生才

驾驶自己的奔驰车不久， 就发生碰撞， 造

成车辆左侧多处损坏。 交警出具的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因梁先生驾驶不慎导致涉案

车辆受损。 事故发生后， 张先生将涉案车

辆送去维修， 车辆维修费用共计 7000 多

元。 此后张先生多次向梁先生催讨都未

果， 无奈之下他告上了法院。

梁先生表示， 当天他确实为涉案车辆

提供代驾服务， 起步时车辆轮毂与医院门

口圆形花坛处的路沿石碰擦。 但因涉案车

辆还有本次事故之前的碰擦痕迹， 所以不

同意张先生诉请的金额， 其仅同意支付轮毂

的修复费用。

审理中张先生陈述，事故发生之日，梁先

生仅同意赔偿两三百元；次日，他本想通过保

险理赔，但梁先生一直不接电话，接听后又让

他起诉解决，故未通过保险理赔；因没有选择

保险理赔，所以事故发生后没有去定损。

法院审理认为， 公民财产权益受法律保

护，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因梁先生驾驶不慎

导致涉案车辆左侧受损的事实已由 《道路交

通事故认定书》 予以认定， 故梁先生应当承

担涉案车辆左侧受损的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金额， 法院从查明的事实来

看， 涉案事故之前车辆未有其它事故发生。

现梁先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车辆轮胎和

轮毂的伤痕为发生在本次事故之前的， 故法

院不予采纳该意见。 但张先生在事故发生

后， 未及时进行物损评估， 导致事故损失金

额无法固定。 现双方均不申请评估， 法院综

合考虑本案情况， 结合维修发票、 奔驰 4S

门店咨询意见以及残值扣减等因素， 酌定损

失金额为 4000元。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遛狗路上， 市民陶阿姨遇到

两个孩子牵引的大型犬。 陶阿姨牵的是一

条小狗， 因此遭遇大型犬的追咬。 陶阿姨

为保护小狗， 赶紧上前帮忙牵拉大型犬狗

绳， 最终被带倒摔伤。 陶阿姨起诉孩子监

护人刁某， 认为对方放任孩子单独牵行大

型犬外出， 是造成自己受伤的根本原因。

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处刁某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但陶阿姨未充分注意自身安全， 也

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2018 年 8 月 13 日， 陶阿姨在黄浦区

打浦路某小区门口遛狗， 遇到住同小区刁

某的儿子及朋友牵着一条大型犬。 刁某的

大型犬追咬陶阿姨所牵的小狗， 刁某儿子

表示拉不住自家的大型犬， 要陶阿姨帮

忙。 陶阿姨把自己的小狗放在花坛， 上去

帮忙牵拉狗绳， 但大型犬向前冲力很强，

陶阿姨拉不住， 结果被大型犬冲力带倒。

陶阿姨右手臂、 右肩、 右脚均受伤， 经鉴

定， 陶阿姨右肩部在自身退行性病变的基

础上， 遭受外力作用致肩袖损伤构成伤

残， 伤后需要营养、 护理、 休息。

陶阿姨认为， 刁某家中饲养大型烈性

犬， 由两个未成年人牵行外出， 既未戴嘴

套， 又无成年人在旁监管， 造成自己受

伤， 因此刁某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要求

判令刁某赔偿医疗费、 住院护理费、 出院

护理费等 11万余元。

刁某辩称， 陶阿姨为了保护自己的小

狗， 不顾自身安全主动上前拿起牵狗绳才

导致摔倒。 其自身对安全未尽到相应的注

意义务， 因此对损害后果应承担 50%的责

任。 此外根据鉴定意见， 陶阿姨的伤残等

级内因和外伤是同等因素， 因此相应的残

疾赔偿金、 营养费、 护理费均应按 50％

比例计算。 按照过错责任及鉴定结论同等

因素， 刁某表示愿承担 25％的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

保护。 被告刁某任由两个未成年人牵行家

中的大型犬外出， 却无成年人在旁监护，

由此造成原告受伤，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鉴于案发时陶阿姨作为老年人， 应

当知悉牵引大型犬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然她未充分注意自身安全， 造成损害后

果， 陶阿姨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同

时考虑鉴定意见对于陶阿姨的伤残等级内

因和外伤是同等因素， 由被告刁某酌情对

陶阿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 法院依

法判处被告刁某赔偿原告陶阿姨损失 4 万

余元。

□法治报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周惠

只因买房时， 不满房产中介服务， 就

在网上发帖称是遭遇“黑中介”……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名誉权纠纷案

件。 被告宋女士因在个人社交平台上针对

某中介公司发布不实言论构成名誉侵权，

一审被判赔偿中介公司维权支出共计

6000元。

买房违约，不满中介网上开“怼”

2018年 7月,宋女士与房屋卖家张某、

某房产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

协议》、《房地产买卖协议》， 约定宋女士购

买张某的房屋， 并由宋女士支付中介公司

中介费 26200元。 后宋女士按合同先支付

卖家定金 5万元。 不料， 付完定金后宋女

士家中出现变故， 拿不出首付款， 就与卖

家张某、 中介公司协商解除合同。 最后，

三方共同签订了 《解约协议》， 约定宋女

士与张某解除买卖合同， 张某返还宋女士

定金 2万元， 宋女士支付中介公司中介费

2万元。

卖家同意退回 2万元定金， 中介又要收

2 万元中介费， 算下来自己还是损失了 2 万

元。 宋女士心生不满， 认为是中介公司侵吞

了自己的定金。 一怒之下， 宋女士在某平台

个人账号上发布文章， 称该中介公司是“黑

中介” “垃圾地产中介”， 并倡议“请大家

买卖房子的都注意， 不要再上当受骗了”

等。 文章一经发布， 引起了广泛关注， 阅读

量累计超过 5000 人次， 评论中不乏贬斥中

介的言论。

删稿不成，中介将客户告上法院

中介公司发现宋女士的上述言论后， 马

上与宋女士取得联系并要求删除， 不过宋女

士执意不肯， 公司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该公司认为， 宋女士因自身违约造成损

失， 本应由其自行承担,其在网络上恶意诋

毁他人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商誉， 致使

大量潜在客户流失， 因此要求判令宋女士立

即删除其在平台账号上发布的不实言论， 并

赔偿公司为维权支付的公证费和律师费。

宋女士则认为， 发帖仅是一种评价， 表

达了自己在接受居间服务中的主观感受， 是

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 也是消费者对经营者

行使监督的正常行为， 这种差评和名誉权侵

权不能划等号。

开庭前， 宋女士自行删除了相关言论。

名誉侵权，赔偿中介6000元

法庭审理后认为， 公民、 法人享有名誉

权， 禁止用侮辱、 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 法

人的名誉。 本案中， 宋女士在平台账号上发

布言论， 使用“黑中介” “垃圾地产” 等有

失妥当的文字， 超出了正当舆论监督的范

围， 且该言论阅读量较大， 评论显示对中介

公司的名誉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贬损。

从宋女士主观上看， 中介公司为她提供

居间服务， 促成她与卖家签订 《房地产买卖

协议》。 后宋女士单方违约，三方重新签订了

《解约协议》， 约定宋女士支付中介公司中介

费 2万元。即使宋女士对中介公司有所不满，

也可以通过协商、 投诉或诉讼等正当途径解

决， 但她在签订 《解约协议》 后双方纠纷已

经解决的情况下， 擅自在其平台账号上发

帖， 侵害中介公司名誉， 存在主观过错。

据此，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奔驰车主酒后找代驾 刚起步就剐蹭
车主索赔车辆维修费 获赔 4000元

因候诊区座椅间距过窄被绊倒
受伤患者状告医院 法院判决医院担责三成

孩子单独牵烈犬外出

追咬小狗致邻居受伤


